附件：

青岛市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

办理工作考评计分表
承办单位：

	考核内容
	考核项目及分值
	自评分
	考评分

	领导重视

组织落实

（20分）
	领导重视，落实“一把手”负责制，分管领导明确，“两会”结束后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办理工作。（4分）
	
	

	
	办理工作列入本单位重要议事日程。（2分）
	
	

	
	单位领导积极为承办工作创造条件，亲自协调解决办理工作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4分）
	
	

	
	答复件由单位领导审核并签发。（2分）
	
	

	
	承办单位有专职承办人员，有明确的承办处室和分管负责人。（3分）
	
	

	
	专（兼）职承办人员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较强；人员调整时能搞好工作衔接。（3分）
	
	

	
	单位领导对重点、难点建议和提案带队面复，且取得了较好效果。（2分）
	
	

	制度健全

程序规范

（25分）


	建立完整的办理工作制度，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改充实。（2分）
	
	

	
	办理工作制度报交办、转办机关备案。（1分）
	
	

	
	保持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密切联系和沟通，主动邀请他们参与办理过程。（3分）
	
	

	
	形成初步答复意见后，先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然后再正式答复或将答复意见报交办机关。（1分）
	
	

	
	主办单位主动听取会办单位意见，会办单位积极配合，认真参与答复活动。（2分）
	
	

	
	严格执行保密规定，未发生泄密、失密等问题。（1分）
	
	

	
	在规定期限内办复。（4分）
	
	

	
	在规定期限内提出改办意见和会办意见。（2分）
	
	

	
	答复件内容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符合实际情况，文字精炼，语气诚恳，格式规范，用词准确。（2分）
	
	

	
	办件收发有记录，无遗漏，整理立卷归档及时、规范；从金宏网办理模块收发、反馈及时准确无误。（3分）
	
	

	
	办理完成后，认真组织复查，主动开展“回头看”活动。（1分）
	
	

	
	在规定时限内按要求完成续复。（1分）
	
	

	
	认真组织总结工作，按要求书写办理工作总结并在规定时限内上报。（2分）
	
	

	注重实效

提高质量

（35分）
	对应当解决而且有条件解决的建议、提案，及时承办，积极采纳，已得到解决或基本解决。（20分）
	
	

	
	对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建议、提案，能够实事求是地说明，并将后续落实情况及时与代表、委员沟通，使其满意或基本满意。（8分）
	
	

	
	对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近期难以解决的建议、提案，认真负责地做好解释工作，代表、委员表示理解。（5分）
	
	

	
	对代表、委员反馈不满意的建议和提案，能够认真复查，重新办理，且不满意的原因不是由承办单位主观原因造成的。（2分）
	
	

	加分因素

（满分20分）
	主办件数超过50件的。（每件加0.1分）
	
	

	
	承办全国、省建议和提案。（每件加1分）
	
	

	
	工作经验、做法被市政府办公厅办理工作简报采用。（每期加2分）
	
	

	
	工作经验、做法被市级（含）以上媒体报导和宣传。（每次加3分）
	
	

	
	受到市领导书面批示表扬，或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群众文字和物据表扬。（每次加2分）
	
	

	
	工作创新受到交办、转办机关肯定并给予提倡、推广。（每项加3分）
	
	

	
	对往年答复中承诺列入规划解决、本年度已按计划兑现，并重新答复代表、委员。（每件加0.5分）
	
	

	
	对往年遗留的难点、重点等问题，经过认真努力，在本年度得到落实。（每件加2分）
	
	

	
	主办单位对会办单位的配合表示满意，或会办单位对主办单位的牵头表示满意（均以文字为准）。（每次加1分）
	
	

	
	参加“两会”期间大会议案组和提案组工作，且表现出色。（加2分）
	
	

	
	在年度办理工作联合检查时，受到市领导表扬。（加2分）
	
	

	
	落实率比上年有新的提高，或达到100%。（加2分）
	
	

	
	满意率比上年有新的提高，或达到100%。（加2分）
	
	

	减分因素
	未在规定期限内办复，又无正当理由的。（每天扣1分）
	
	

	
	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内，推诿、扯皮、拖延的。（每次扣5分）
	
	

	
	答复内容不符合有关规定，被交办、转办机关退回重新办理。（每次扣2分）
	
	

	
	因工作不认真等主观原因，使建议、提案漏办。（每件扣5分）
	
	

	
	经查实，确系主观原因使代表、委员对办理过程表示不满意。（每次扣2分）
	
	

	
	经续复，代表、委员对正式答复仍不满意的，不满意的原因是由于承办单位的主观因素所致。（每1件不满意扣1分）
	
	

	
	未经单位领导审阅、签名即上报答复件或未组织正式答复活动。（扣2分）
	
	

	
	答复件严重不规范、差错明显。（扣2分）
	
	

	
	在规定时限内没提供会办意见或超过改办时限提出改办建议。（扣2分）
	
	

	合  计
	
	
	

	最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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